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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ung Kong WFSL Lau Wong Fat Secondary School 

世界龍岡學校劉皇發中學 

2020 至 2021 年度家長通告第三十七號 (全校學生適用) 

 
本通告已上載本校網頁: www.lwfss.edu.hk。如有修訂，以網上版本為準。 

敬啟者：茲有下列重要事項，祈予垂注。 

 

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學校健康指引 

為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於學校蔓延，家長須督促子女自備紙巾和口罩上學，每天離家上課前為子女

量度體溫。如家長陪伴子女回校，家長須在離家前為自己量度體溫。家長須提供學生健康狀況的資料，

包括在停課期間的病歷，以及確認每天上課前已為學生量度體溫。 

請家長留意子女的健康情況，如子女出現發燒、呼吸道感染徵狀或突然喪失味覺或嗅覺等，必須即

時求診，並不應上學。如證實子女患上 2019 冠狀病毒病，必須立刻通知學校。如子女被界定為確診/初

步確診個案的密切接觸者或密切接觸者的同住成員，必須按衞生防護中心的指示進行檢疫/檢測，切勿回

校，並立即通知學校。如子女被界定為「受檢人士」，必須按衞生防護中心的指示在指定日期內進行病毒

檢測，並在檢測結果確定為陰性後才能回校。有關「對若干人士強制檢測」資料，可瀏覽以下網頁： 

https://www.coronavirus.gov.hk/chi/compulsory-testing.html 

如無必要，請家長勿讓子女到人多擠迫的地方。如學生曾經外遊或到訪任何香港以外的國家/地區，

必須向校方報告離港日期、時間和地點，並遵從衞生署的檢疫要求。 

任何人士於接受強制檢疫期間，均不得離開指定的檢疫地點，亦不得進入校舍，如學校發現有人違

反檢疫令返回校舍，將通知執法人員。學生在以下三種情況一經證實後，學校將要求該學生家長即時通

知校方，以便校方制訂應變措施： 

(i) 確診或初步確診 2019 冠狀病毒病； 

(ii) 被衞生防護中心界定為 2019 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的密切接觸者或密切接觸者的同住成員；  

(iii) 為《預防及控制疾病（對若干人士強制檢測）規例》（第 599J 章）(《規例》)，接受 2019 冠狀病毒

病核酸檢測的「受檢人士」。 

 

此致 

貴家長 

 

校長                   謹啟 

何家珍 

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 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回 條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2020-2021 年度家長通告第三十七號 

（所有學生家長請於二月二十七日或以前透過 eClass Parent App 回覆） 

 

敬覆者：家長通告第三十七號收悉，本人及敝子弟定當配合。 

 

 

學生姓名:             班別:      班號：      家長姓名:            家長簽署:                

 

二零二一年____月____日 

http://www.lwfss.edu.hk/

